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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境外國有財產之管理未依規定辦理(103 年) 

實地訪查缺失 應 配 合 辦 理 事 項 受  訪  機  關 

財產盤點有帳無物 實地抽盤結果，有帳無物之財產，請

儘速查明原因，按境外國有財產管理

作業規範（以下簡稱作業規範）規定

補為財產增減之登記。 

駐匈牙利代表處 

財產未黏貼標籤或

有新舊財產標籤並

存情形 

依作業規範第 15 點規定，境外財產

應按照財產分類編號於財產明顯處

逐一黏訂標籤。若有新舊財產標籤併

存於同一財產，易造成混淆，為利盤

點，應撕除舊標籤，或將新標籤貼於

舊標籤上。 

1. 駐捷克代表處 

2. 駐匈牙利代表處 

3. 駐奧地利代表處 

財產卡及明細清冊

等填載問題： 

1. 財產「價值」欄

填載「0」或財產

卡於備註欄另記

載財產價值；「取

得日期」欄為「1

年 1月 1日」。 

2. 「使用單位」及

「使用人」欄位

空白。 

3. 「保管人」欄位

填載未設定或以

單位群組名稱作

為保管人，或同

一保管人名稱有

不同之情形。 

4. 「存置地點」欄

不明確、未填列

或記載「未設

定」；或同一存置

地點，名稱有不

同之情形。 

1. 經管財產價值欄填載為 0者，應請

儘速依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產籍要點）第 7點規

定補辦價值之登記。至境外財產管

理財產系統相關問題（駐外人員無

法更正財產價值或取得日期、財產

系統無「使用單位」及「使用人」

欄位得供填寫），請外交部評估辦

理系統功能增修或研議解決方案。 

2. 財產保管人之選任原則，應依作業

規範第 16 點規定辦理，由使用單

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

人員；由使用單位共同使用部分，

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 2個

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應指定

專人保管。另外，為免財產保管人

混淆不清，同一保管人之名稱應予

統一。 

3. 財產存置地點應依實際存放地點

確實填載，以利掌握財產管理情

形，並減輕財產管理人員盤點負

擔，避免財產管理紛亂。另外，為

免財產存置地點混淆不清，同一存

1. 駐捷克代表處 

2. 駐匈牙利代表處 

3. 駐奧地利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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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查缺失 應 配 合 辦 理 事 項 受  訪  機  關 

置地點之名稱應予統一；不同存置

地點之名稱，應予載明，俾利區

隔。 

組合財產存置不同

地點、未於附屬設

備欄位註記各個組

成財產之名稱及數

量。 

依產籍要點第 3點規定，財產卡以一

物一卡為原則，多種財產組成或附有

設備之財產，應以組成或主體之財產

設卡，並將各個組成之財產及設備登

入財產卡。組合財產倘因實務需要放

置不同地點，應於財產卡之存置地點

載明各自放置點，並於附屬設備欄位

註記各個組成財產之名稱、數量。或

調整原組合財產帳列方式，依各個個

體分別列帳管理。 

1. 駐匈牙利代表處 

2. 駐奧地利代表處 

展示品（如歷史文

物複製品），價值高

於新臺幣 1 萬元，

列入物品清冊。 

依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5條及財物

標準分類規定，國有動產係指金額超

過新臺幣 1萬元（含）以上且使用年

限在 2年以上之財產。經管之展示品

等歷史文物複製品，倘已達上述規

定，請改列財產帳，並據以更正國有

財產相關表報。 

1. 駐匈牙利代表處 

2. 駐奧地利代表處 

財產標籤材質有容

易磨損、脫落之情

形。 

為免財產須常使用造成標籤模糊或

磨損、脫落情形，財產標籤請選擇經

久耐用質料或黏貼至不易磨損之處。 

1. 駐捷克代表處 

2. 駐匈牙利代表處 

3. 駐奧地利代表處 

未掌握國際合作研

究計畫款項係補助

性質或委辦性質，

及該等合作計畫是

否有取得國有智慧

財產權。 

1. 清查已簽訂之國際合作研究計

畫，逐一檢視該等合作計畫契約是

否產生國有財產（動產或權利

等），如我方於合作計畫中取得國

有財產（動產或權利等），應依國

有財產法第 21 條、產籍要點第 3

點及作業規範第 10 點規定，設置

國有財產資料卡及明細分類帳，屬

智慧財產權部分並應掌握其管理

及運用情形及建立管考制度，推廣

運用所獲得之收益應依規定解繳

1. 駐捷克代表處 

2. 駐奧地利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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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查缺失 應 配 合 辦 理 事 項 受  訪  機  關 

國庫（含上繳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

發展基金）。 

2. 如委辦合作計畫中產生之著作權

歸屬對方，為利取得出版品之運

用，建議進一步要求對方授權我方

使用，以免未來引用時，遭質疑未

經授權使用。 

未依規定辦理境外

財產管理業務內部

控制作業。 

1. 請外交部依行政院訂定之「強化內

部控制實施方案」規定，針對境外

財產管理部分，訂定境外財產管理

業務內部控制制度。並依「政府內

部稽核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規劃及

執行內部稽核工作，包括擬定稽核

計畫、蒐集稽核佐證資料及製作稽

核紀錄等事項。相關書表可依據該

注意事項所附之參考格式訂定。 

2. 外交部可考量就「館（宿）舍購建

及處分（含緊急處分）」、「珍貴動

產不動產管理」、「財物報廢及報

損」、「權狀及他項權利等財產權利

憑證管理」，或針對檢核要項予以

評估屬風險性較高者，視需要納入

境外財產管理業務內部控制制度

及內部稽核項目。 

1. 駐捷克代表處 

2. 駐匈牙利代表處 

3. 駐奧地利代表處 

 


